
  

 

華南產物雇主綜合保險受僱身分異動通知附加條款(傳真或電子郵件) 
 

108.09.04(108)華產企字第248號函備查 

 

第一條  受僱身分異動之通知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雇主綜合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）後，加保華南

產物雇主綜合保險受僱身分異動通知附加條款（傳真或電子郵件）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

被保險人有新增之受僱人時，應立即將前述異動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本保險契約所

載之傳真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，經本公司同意承保者，本公司對於該等受僱人之異動自收到

傳真所載傳真時間或電子郵件所載寄送時間生效，如異動日期在傳真日或寄發電子郵件日之

後，經本公司同意承保者，以通知異動日期零時生效；未經本公司同意承保者，對於該等受

僱人所發生之任何意外事故，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。  

受僱人因離職、退休或其他原因喪失受僱身分時，應立即以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本

保險契約所載之傳真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，本公司對於該等受僱人自喪失受僱身分之日起所

發生之任何意外事故不負理賠之責。 

前二項事由發生時，本公司按全年保險費依日數比例計算應加收或退還之保險費。 

 

第二條  條款之適用 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，其他事項仍

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。 

 


